田家庵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解读

新闻发布会

倪局：各位朋友，大家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城乡居民老年生活、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将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一、参保范围和对象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一政策扩大了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的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到养老保障。

二、个人缴费标准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自然年度参保缴费，从2020年1月起，淮南市缴费档次标准统一调整为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6000元共15个档次。城乡居民可自愿选择，自主缴费。2022年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可通过手机微信小程序“安徽税务社保缴费”自主申报，且一年可以多次缴费，一年合计最高不超过6000元。2024年新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资助最高金额6000元/人/年。我们鼓励经济条件好的参保人选择较高档次的缴费标准，因为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这样在未来领取养老金时能够获得更高的待遇。

三、特殊困难群体政策

对于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三级以上）后未再生育夫妻（女方年满 49 周岁）、节育手术并发症人员（三等以上）〕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县、区政府按照不低于每年 400元的标准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并同时享受每人每年 110元缴费补贴。对重度（二级以上）残疾人按照每人每年 200元，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按照每人每年 100元标准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并同时享受每人每年80元缴费补贴。这体现了政府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关怀和保障。

四、个人缴费补贴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从2020年1月起，缴费补贴标准为：缴费200元补贴80元，缴费300元补贴95元，缴费400元补贴110元，缴费500元补贴115元，缴费600元补贴120元，缴费700元补贴125元，缴费800元补贴130元，缴费900元补贴135元，缴费1000元补贴210元，缴费1500元补贴240元，缴费2000元补贴280元，缴费3000元及以上的补贴320元。一年多次缴费的，缴费补贴按一年缴费总额计算。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和落实绝育措施的农村双女父母参保缴费，在享受缴费补贴标准的基础上再给予不低于 50 元的补贴。这些补贴政策旨在鼓励居民积极参保缴费。


五、参保登记方式

线下办理：符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乡居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户口簿原件，特殊困难群体应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到户籍所在地村委会、乡镇社保所和已开通社保业务“就近办”的银行网点办理参保登记。

线上办理：参保人员可通过国家基本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安徽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线上办理，根据个人需要选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录入个人基本信息，上传身份证、户口簿等相关证明材料即可。

参保登记后，参保缴费人员可通过税务部门线上渠道（皖事通APP、微信、支付宝）和线下办税服务厅选档缴纳当年度城乡居保保费。（税务部门咨询电话：12366）

六、参保缴费年限
城乡居保制度于2012年正式实施。城乡居民参加城乡居保后，根据制度实施时（2012年）参保人距规定领取待遇年龄（60周岁）是否超出15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在2012年城乡居保实施时，参保人距规定领取待遇年龄（60周岁）超出15年的，需缴费15年后方可满足养老金领取条件，多缴多得。

举例：A,1971年出生，2012年制度实施时41周岁，2031年到达60周岁。则其至少需要缴纳2012年—2027年共15年保费；2027年-2031年鼓励继续缴费，多缴多得。 

（2）在2012年，参保人距规定领取待遇年龄（60周岁）小于15年的，需从2012年逐年缴费至满60周岁当年，后续缴费年限可选择是否补缴，逐年及补缴合计缴费年限不能超过15年。 

举例：B,1961年出生，2012年制度实施时51周岁，2021年到达60周岁。则其至少缴纳2012年至2021年共10年保费，少于规定缴纳年限15年部分可自愿选择是否补缴，若补缴最多也只能补缴5年。 

（3）在2012年，参保人已年满60周岁，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不用缴费，在办理参保登记后，按照规定直接申领待遇并发放养老金。 

举例：C，1951年出生，2012年63周岁，则其不用缴费即可于参保次月起按规定享受基础养老金。 

七、补缴保费流程

参保人应逐年缴纳城乡居保保费并享受相应缴费档次的政府补贴，出现断缴的允许补缴，但补缴历年的不享受政府补贴。需要补缴养老保险费的参保人应及时到参保地村（居）委会办理补缴手续。 

八、个人账户利息计算

参保人缴纳的保费、政府缴费补贴及其他补助等记入个人账户后，从次月起将按照国家规定的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利率计息，个人账户利率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当年银行人民币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相同。 

九、查询缴费金额、年限等基本信息

参保人可向参保地各级社保机构申请查询打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也可通过网上平台（政务服务网、皖事通APP等）提交查询申请，还可到开通“就近办”的银行网点或村居查询打印。 

十、城乡居保中断缴费流程

参保人在参保缴费阶段可向参保地村（居）委会申请办理中断缴费，办理后即时生效。若以后年份想要继续缴费，可向参保地村（居）委会申请办理恢复缴费。 

十一、银行网点业务办理 

银行网点受理社保业务正在推行。目前城乡居保参保登记、信息查询、基础信息变更、待遇领取申请、待遇资格协助认证等业务可前往银行网点进行办理，凡银行网点有“就近办”标识的均可办理上述业务。 

十二、已缴纳的保费退还手续

参保人缴纳的保费及补助等均记入其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只能用于参保人本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支付。参保人死亡、出国（境）定居、保险关系转出或重复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养老保障待遇，应办理终止参保并退回或转移个人账户余额，其他情况下不得提前支取或挪作他用。   

感谢大家的聆听。通过这次新闻发布会，相信大家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新政策有了更深入地了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以随时向当地社保机构咨询。我局的政策解答和监督电话是2698079。谢谢大家！
